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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有關出售附屬公司股權的須予披露交易

及

有關須予披露交易的最新資料

茲提述該等公告，內容有關透過江西海藍收購目標公司的 99%股權及債務以及

針對本公司附屬公司發出的傳訊令狀。除另有訂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

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權轉讓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2年 11月 10日，海藍實業廣州、海藍浩越、江西海藍與

買方及鐘訓勇先生（作為擔保人）訂立股權轉讓協議，內容有關海藍實業廣州出

售待售股權（即江西海藍的 65%股權）及將待售貸款轉讓予買方，總代價為人民

幣39,210,172.16元。

進行出售事項的理由及裨益及有關須予披露交易的最新資料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物業開發、出售及出租住宅物業。因江西海藍的該等收

購事項而產生及與之相關的任何爭議可能對本集團造成不利影響，原因為高級

管理層可能需撥出額外時間及精力處理案件引起的問題。透過出售江西海藍，

本集團將不再需要處理訴訟案件及收購目標公司股權。因此，出售事項將有助

本集團專注於收購近期在中國具有房地產物業開發潛力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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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的財務影響

出售事項完成後，江西海藍將由買方、衡陽鴻鵬及王藝群先生分別擁有 65%、

25%及 10%權益。由於江西海藍將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故江西海藍的財

務業績將不再併入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條計算有關該等收購事項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

超過5%但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

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茲提述該等公告，內容有關透過江西海藍收購目標公司的 99%股權及債務以及針

對本公司附屬公司發出的傳訊令狀。除另有訂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

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權轉讓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2年 11月 10日，海藍實業廣州、海藍浩越、江西海藍與買

方及鐘訓勇先生（作為擔保人）訂立股權轉讓協議，內容有關海藍實業廣州出售待

售股權（ 即江西海藍的 65 %股權）及將待售貸款轉讓予買方，總代價為人民幣

39,210,172.16元。

股權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2022年11月10日（於2022年11月11日接獲簽立頁）

訂約方： (1) 海藍實業廣州；

(2) 海藍浩越；

(3) 江西海藍；

(4) 買方；及

(5) 鐘訓勇先生（作為擔保人）。

出售事項的主體資產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買方同意 (i)向海藍實業廣州收購待售股權，相當於江西海藍

的65%股權；及 (ii)向海藍浩越收購待售貸款，金額為人民幣39,210,171.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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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總代價人民幣39,210,172.16元乃以下各項的總和： (i)買方就江西海藍65%股權支付

予海藍實業廣州的代價人民幣 1.00元；及 (ii)買方就江西海藍所結欠待售貸款面值

支付予江西海藍的代價人民幣39,210,171.16元。

代價乃海藍實業廣州、海藍浩越與買方按正常商業條款並經參考（其中包括）江西

海藍於 2022年 6月 30日的財務報表（包括但不限於資產淨值）後公平磋商釐定。海

藍浩越透過海藍實業廣州向江西海藍出資人民幣 39,210,171.16元作為其初始資

金。

支付代價

待售股權的代價將由買方於完成日期透過於指定賬戶存入人民幣 1元以現金支付

予海藍實業廣州。

待售貸款的代價將由買方於 30個月內按年利率 8%支付予海藍浩越。作為償還代

價的擔保，買方將提供江西海藍的 65%股權作為對海藍浩越的股份抵押，直至買

方悉數結清總代價（包括利息）為止。

買方承諾於股權轉讓協議日期後的第一年向海藍浩越支付人民幣 5百萬元，並於

股權轉讓協議日期後的第二年支付人民幣15百萬元。

擔保

鐘訓勇先生將擔任買方責任的擔保人，為期三年。

完成

於訂立股權轉讓協議後，海藍實業廣州將於五個工作日內將江西海藍的 65%股權

轉讓予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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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股權轉讓協議訂約方的資料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投資控股、物業開發、出售及出租已開發物業。

有關海藍實業廣州的資料

海藍實業廣州為於 2019年 5月 28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海藍實業廣州

主要從事物業租賃、房地產開發及房地產代理服務。海藍實業廣州為本公司的間

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分別由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海藍浩越及廣東恆鴻置業

有限公司（「廣東恆鴻」）擁有 65%及 35%權益。廣東恆鴻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包括周

永武先生及周小俊先生。

有關海藍浩越的資料

海藍浩越為於 2019年 7月 17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並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

公司。其分別由三亞中澤凱實業有限公司及三亞鳳凰水韻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擁

有99%及1%權益。海藍浩越主要從事房地產代理、建築項目管理及經濟資訊諮詢

業務。

有關買方的資料

廣東優銘為於 2022年 11月 3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分別由鐘訓華先生及周

定輝先生擁有 62%及 38%權益。廣東優銘主要從事企業管理、物業管理及房地產

諮詢業務。據董事所深知，鐘訓華先生及周定輝先生均為中國商人，並為本公司

的獨立第三方。

有關鐘訓勇先生的資料

鐘訓勇先生為中國商人，並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

有關江西海藍的資料

江西海藍為於 2020年 6月 23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江西海藍

有人民幣10百萬元尚未結清的註冊資本。

江西海藍由海藍實業廣州、衡陽鴻鵬及王藝群先生分別擁有 65%、 25%及 10%股

權。其為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並主要於中國從事房地產開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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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陽鴻鵬為於 2020年 9月 10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並主要從事商業信息諮

詢、財務諮詢、企業管理諮詢、物業開發業務。王藝群先生為中國商人。

以下載列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江西海藍於 2020年 6月 23日（即註冊成立日期）至

2021年12月31日期間以及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自2020年

6月23日至

2021年

12月31日期間

截至2022年

6月30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 （人民幣）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項及非經常項目前純利╱（虧損淨額） (838,553) 零

除稅項及非經常項目後純利╱（虧損淨額） (838,553) 零

江西海藍於2022年6月30日的未經審核負債淨額為人民幣838,553元。

江西海藍於 2022年 6月 30日的未經審核資產總值及未經審核負債總額分別約為人

民幣115,153,313元及人民幣115,991,866元。

於 2020年 10月 16日，江西海藍分別與賣方A及賣方B訂立協議A及協議B，以收購

目標公司99%股權以及待售債務A及待售債務B。目標公司持有該等地塊的土地使

用權。該等地塊位於中國廣西藏族自治區欽州市辣椒槌片區，總地盤面積約

58,314.91平方米，規劃作住宅用途。然而，於本公告日期，該等收購事項尚未完

成，賣方A及賣方B就剩餘代價向江西海藍及海藍實業廣州提出訴訟。

進行出售事項的理由及裨益及有關須予披露交易的最新資料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物業開發、出售及出租住宅物業。因江西海藍的該等收購

事項而產生及與之相關的任何爭議可能對本集團造成不利影響，致令高級管理層

可能需撥出額外時間及精力處理案件引起的問題。透過出售江西海藍，本集團將

不再需要處理訴訟案件及收購目標公司股權。因此，出售事項將有助本集團專注

於收購近期在中國具有房地產物業開發潛力的資產。經考慮上述理由，董事認為

出售事項對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整體有所禆益。董事亦認為，股權轉讓協議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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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及條件乃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的整

體利益。

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

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且與彼等並無關連。

出售事項的財務影響

出售事項完成後，江西海藍將由買方、衡陽鴻鵬及王藝群先生分別擁有 65%、

25%及 10%權益。由於江西海藍將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故江西海藍的財務

業績將不再併入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

此外，本集團預計就代價變現未經審核收益不超過人民幣 6.64百萬元作為利息。

所得款項將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股東務請注意，有關出售事項收益或虧

損的實際結果須待本公司核數師審閱及審核後方可作實。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有關該等收購事項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

過 5%但低於 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

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所載的涵義。此外，除另有

訂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該等公告」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0月16日有關透過江西海藍收購

目標公司的 99%股權及債務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

2022年 11月 4日有關針對本公司附屬公司發出的傳訊

令狀的公告

「出售事項」 指 海藍實業廣州向買方出售待售股權及向買方轉讓待售

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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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轉讓協議」 指 海藍實業廣州、海藍浩越、江西海藍、買方及鐘訓勇

先生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內容有關本集團出售江西

海藍的65%股權及將股東貸款轉讓予買方

「廣東優銘」或

「買方」

指 廣東優銘企業管理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

的公司，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

「海藍浩越」 指 海藍浩越控股（深圳）有限公司，一間於 2019年 7月 17

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

「海藍實業廣州」 指 海藍實業（廣州）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

公司，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衡陽鴻鵬」 指 衡陽鴻鵬企業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 2020年 9月

10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

「待售股權」 指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將海藍實業廣州所擁有江西海藍的

65%股權轉讓予買方

「待售貸款」 指 海藍浩越透過海藍實業廣州借予江西海藍的股東貸

款，金額為人民幣39,210,171.16元

承董事會命

海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莉

中國，2022年11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周莉女士、范文燚女士、陳祥先生及賈濱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勇先生、趙國慶博士及范從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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